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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深圳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设施设备管理绿色数智化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深圳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业物业运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建设科技促进中心、深圳市土木建筑学

会建筑运营专业委员会、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恒实盛景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华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新东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常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市新洲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和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深圳

市领康达服务有限公司物业管理分公司、深圳市卓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紫衡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肖武春、左壮、贾志勇、周祁、何楠、胡承、张武、徐亮、黄国义、王立峰、古希印、

林照兵、宋子鑫、张汉萍、李明、刘培、庄艳芬、卞守国、王超群、罗爱华、钱方、刘硕坚、 叶国盛、袁永文、

林娜、冷亚玲、刘卓、白丽勇、陈贤、王莹莹、黄太永、刘文钦、湛应龙、马天放、 任中俊、黄涛、李文锋、

许燕华、宗薇、王宏、任姝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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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前，国内对绿色建筑运行效果的评估多依赖各级评价标准结果，建筑运营领域侧重于衡量绿色

节能措施带来的经济效益，以驱动运营管理者开展节能工作，关于如何科学、系统地测算建筑绿色运营

经济效益，行业内尚未形成统一标准与规范。与此同时，各物业服务企业测算方法各异，存在数据采集

周期不统一、测算公式精细度参差不齐等问题，严重制约节能效果的横向对比与经验推广。本文件的

制定，旨在统一建筑绿色运营经济效益测算方法，搭建标准化、规范化的衡量体系，便于各物业服务企

业客观评估绿色运营成效，促进物业管理行业绿色运营水平整体提升，助力实现“双碳”目标，为物业管

理行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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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绿色运营经济效益测算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建筑绿色运营经济效益数据采集与测算要求、绿色运营效益计算、测算统计及评价

应用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投入运行一年以上的民用建筑绿色运营效益测算，包括居住建筑、公共建筑等建筑

类型。

本文件不适用于工业建筑和临时性建筑。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DB 44/T 1461.3　用水定额　第 3 部分：生活

SJG 34　深圳市公共建筑能耗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色运营效益　the benefits of green operations 
在建筑综合基础设施运行过程中，充分利用技术与管理手段，减少传统能源消耗、降低二氧化碳排

放、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产生的直接与间接经济效益。

3.2　
标准能耗强度核算效益　the benefits of energy consumption intensity accounting 
建筑运行阶段与基准能耗强度的比对差值所产生的间接效益。

注： 包括节电效益及碳减排效益。

3.3　
可再生能源利用效益　the benefits of renewable energy utilization 
通过集成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替代传统化石能源所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

3.4　
“柔性”用电效益　the benefits of flexible electricity 
通过虚拟电厂技术、储能技术等“柔性”技术调节手段，优化建筑用电负荷与能源供给匹配度，降低

电网峰谷差并实现降本增效的经济效益，同时支撑配电网的智能化与数字化转型。

3.5　
水资源利用效益　the benefits of wa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通过技术和管理手段，对建筑物内外的水资源进行收集、处理、循环利用和净化，以满足不同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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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包括生活用水、直饮水、景观用水等），减少对传统市政供水的依赖以及瓶装饮用水的消耗，从而

产生的经济效益。

3.6　
绿化碳汇效益　the benefits of green space carbon sink
通过量化评估建筑红线范围内绿植系统经光合作用吸收和固定二氧化碳的能力，从而产生的经济

效益。

3.7　
新能源充电桩碳减排核算效益　carbon reduction accounting benefits of new energy charging piles
建筑红线范围，通过安装充电桩为新能源汽车提供充电服务，较传统燃油车尾气排放所实现的二

氧化碳减排效益。

3.8　
其他举措效益　the benefits of other initiatives
除了前述核算效益外，通过技术更新或管理改善等其他措施产生的经济效益。

3.9　
碳排放因子　carbon emission factor
将能源与材料消耗量与二氧化碳排放相对应的系数，用于量化建筑物运行阶段相关活动的碳

排放。

[来源：GB/T 51366—2019，2.1.3，有修改]。

4　总则

4.1　基本原则

4.1.1　通过统一测算方法体系，实现不同物业服务企业节能成效的横向可比性。

4.1.2　遵循实用性原则，在确保科学性的前提下控制实施复杂度，避免大幅增加物业管理人力成本。

4.1.3　效益测算范围限定于建筑运行阶段，不含施工期建设成本。

4.2　基本要求

4.2.1　运行管理技术人员全面掌握项目节能降碳技术措施，编制与项目实际相符的管理制度，制定专

项核算管理方案并形成配套的操作手册。

4.2.2　绿色运行经济效益纳入下列要素核算：建筑能耗强度、可再生能源利用、“柔性”用电管理、水资

源利用效益、绿化碳汇效益、新能源充电桩碳减排核算效益及其他节能举措产生的经济效益。

4.2.3　绿色运行经济效益核算涉及的能源与水资源消耗数据，宜通过监测系统实现自动化采集和分项

计量。

4.2.4　完整保存至少连续 12 个月的能源与水资源消耗台账，记录内容需包含月度消耗数据、主要设备

运行情况及异常工况说明，确保数据可追溯。

4.2.5　当监测数据出现异常波动时，运营单位启动数据核查程序，核查结果及纠正措施记录在案。

4.2.6　碳排放因子取值如下：外购电力为 0.948 9 tCO2/MWh，汽油为 2.92 tCO2/t，柴油为 3.10 tCO2/t，
天然气为 0.002 2 tCO2/m3。

注： 上述数据源自《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做好 2024 年度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附件 2《组织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和报告指南》。如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后续更新碳排放因子，则采用最新数值进行效益核算。

4.2.7　碳价采用深圳碳排放权交易产品（SZEA）年度均价，以深圳绿色交易所网站查询为准（参考网

址：https：//szets.com/jys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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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采集与测算要求

5.1　管理要求

5.1.1　物业服务企业建立完善的数据采集体系，配备准确度等级符合要求的计量设备，并定期校准，确

保数据采集的准确性。

5.1.2　物业服务企业设立专门的数据记录台账，详细记录各项参数数据，数据记录周期至少为每月一

次，保存期限不少于 3 年，便于追溯与核查。

5.1.3　市场价格类数据注明采集时间与渠道。

5.1.4　鼓励采用信息化手段，将相关数据实时采集、上传、汇总分析，实现数据的高效管理与深度挖掘，

为持续优化绿色运营策略提供数据支撑。

5.2　周期和来源

5.2.1　数据采集周期为 1 个完整的自然年，以获得具有代表性的数据，宜在次年内完成上一年度效益

测算工作。

5.2.2　建立建筑绿色运营数据源一览表，对数据获取提出明确要求。如有必要，配备相应计量器具。

5.2.3　保留过程的原始记录及发票票据等备查。

5.2.4　按照本文件规定的格式与内容要求，编制效益测算报告。报告包含但不限于测算依据、数据来

源、计算过程、最终效益结果，以及节能、节水等措施实施情况总结等内容，确保报告的完整性、准确性。

5.2.5　效益测算报告定期归档，作为评估建筑绿色运营水平、参与节能降耗评比等活动的重要依据，同

时接受业主监督，促进物业管理行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效益测算报告保存期限不少于 5 年。

5.2.6　鼓励委托符合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开展能源审计。

5.3　计量器具配备要求

计量器具配备要求按 GB 17167 执行。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满足表 1 要求。

表 1　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要求

水流量表

电能表

气体流量表

有功交流电能表

直流电能表

天然气表

管径不大于 250 mm

管径大于 250 mm

Ⅰ类用户

Ⅱ类用户

Ⅲ类用户

Ⅳ类用户

Ⅴ类用户

2.5

1.5

0.5S

0.5

1.0

2.0

2.0

2.0

2.0

计量器具类别 准确度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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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运行中的电能计量装置按其所计量电能的多少，将用户分为 5 类。Ⅰ类用户为月平均用电量 500 万 kWh 及以

上或变压器容量为 10 000 kVA 及以上的高压计费用户；Ⅱ类用户为小于Ⅰ类用户用电  （或变压器容量）但月

平均用电 100 万 kWh 及以上或变压器容量为 2 000 kVA 及以上的高压计费用户；Ⅲ类用户为小于Ⅱ类用户

用电量（或变压器容量）但月平均用电量 10 万 kWh 及以上或变压器容量为 315 kVA 及以上的计费用户；Ⅳ类

用户为负荷容量为  315 kVA 以下的计费用户；Ⅴ类用户为单相供电的计费用户。

表 1　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要求  (续)

计量器具类别 准确度等级

5.4　计量器具管理要求

器具和数据的管理要求参考 GB 17167 执行，包括但不限于：

a） 设专人负责计量器具的管理；

b） 在用的计量器具定期检查，确保工作正常，出现故障及时维修或更换；

c） 测算所使用的计量数据，识别其来源，保证数据质量。

6　绿色运营效益计算

6.1　基本原则

建筑绿色运营经济效益核算周期为 1 个完整的自然年，采用累计加减法，将建筑物运行过程中各

类节能降碳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进行累加，同时删减重复计算部分。居住建筑不统计标准能耗

强度核算效益、传统水源节约效益。

6.2　标准能耗强度核算效益

6.2.1　计算公式

能耗强度节电效益（元）=（能耗强度基准值-能耗强度实测值）（kWh/m2）×建筑面积（m2）×综合

电单价（元/kWh）。

能耗强度碳减排效益（元）=（能耗强度基准值-能耗强度实测值）（kWh/m2）/1 000×建筑面积

（m2）×电力碳排放因子（tCO2/MWh）×当期碳排放价格（元/tCO2）。

6.2.2　参数说明

6.2.2.1　能耗强度基准值优先采用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发布的《深圳市公共建筑能耗监测情况报告》的

当期各类公共建筑用电指标。若该报告在次年未发布，则继续沿用最近一次已发布年度报告中的

数据。

6.2.2.2　建筑实测能耗包含电力、燃气、柴油等建筑运行过程所使用的所有能耗，在统计能耗强度实测

值时，根据实际使用的能源种类，按照燃料的热值折合成电力计入建筑实测能耗，常用能源折算系数详

见表 2。

表 2　常用能源折算系数

1

2

原煤

天然气

0.714 3 kgce/kg

1.330 0 kgce/kg

序号 能源品种 折标煤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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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8

9

10

原油

汽油

柴油

燃料油

煤油

液化石油气

其他石油制品

电力

1.428 6 kgce/kg

1.471 4 kgce/kg

1.457 1 kgce/kg

1.428 6 kgce/kg

1.471 4 kgce/kg

1.714 3 kgce/kg

1.428 6 kgce/kg

0.122 9 kgce/kWh

表 2　常用能源折算系数  （续）

序号 能源品种 折标煤系数

6.2.2.3　下列能耗不宜计入建筑实测能耗中：

a） 通过建筑配电系统向各类电动交通工具提供的电力；

b） 市政部门要求用于建筑外景照明的用电；

c） 安装在建筑上的太阳能光电、光热装置和风电装置向建筑提供的能源；

d） 公共建筑内集中设置的高能耗密度的信息机房、厨房炊事，以及医院手术室、商场冷链系统、

学校实验室等特定功能的用能。

6.2.2.4　建筑由外部集中供冷系统提供冷量，根据集中供冷系统实际能耗和向该建筑物的实际供冷量

计算得到所获得冷量折合的电量，计入建筑实测能耗。按式（1）计算：

EX = QC
E gC ge + E e

Q ct
…………………………（ 1 ）

式中：

EX ——建筑获得的冷量折合的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QC ——计量得到的从外部冷源输入建筑中的冷量，单位为吉焦（GJ）；

E g ——冷源消耗的天然气量，单位为标准立方米（Nm3）；

C ge——天然气转换为电力的转换系数，取  2 kWh/Nm3；

E e ——冷源消耗的电力，单位为千瓦时（kWh）；

Q ct——冷源产生的总冷量，单位为吉焦（GJ）。

注： Ee 包括压缩机、循环水泵和风机。如果是电冷联产，则是消耗的电力减去输出的电力，此时，E e 一般为负值。

6.2.2.5　对于采用蓄冷系统的建筑，其能耗强度实测值可依据蓄冷系统全年实际蓄冷量占建筑全年总

供冷量的比例进行修正，得到其能耗强度修正值。可按修正值核算标准能耗强度效益。

能耗强度修正值按式（2）计算：

e′=e0×（1-α1） …………………………（ 2 ）
式中：

e′ ——能耗强度修正值，单位为千瓦时每平方米（kWh/m2）；

e0 ——能耗强度实测值，单位为千瓦时每平方米（kWh/m2）；

α1——蓄冷系统能耗强度修正系数，按表 3 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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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蓄冷系统能耗强度修正系数

蓄冷系统全年实际蓄冷量占建筑物全年总供冷量比例

小于或等于 30%

大于 30% 且小于或等于 60%

大于 60%

α1

0.02

0.04

0.06

6.2.3　操作提示

若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停止发布《深圳市公共建筑能耗监测情况报告》，则以 SJG 34 规定的建筑

能耗指标约束值作为其能耗强度基准值。此时，能耗强度实测值可按该标准“能耗指标修正”的相关规

定进行修正，以能耗强度实测值的修正值计算标准能耗强度核算效益及碳减排核算效益。

居住建筑不统计标准能耗强度核算效益。

6.3　可再生能源利用效益

6.3.1　可再生能源发电效益

6.3.1.1　计算公式

可再生能源发电效益（元）=可再生能源发电量（kWh）×当期综合电单价（元/kWh）。

6.3.1.2　参数说明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以实测输出电量为准。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包括建筑物应用风能、太阳能光电与光热、地热能等技术产生的电量。

6.3.2　太阳能热水效益

6.3.2.1　计算公式

采用电加热模拟法测算效益，以水温从 20 ℃升高至 45 ℃为标准，并假设电能完全转换成热能。

太 阳 能 热 水 效 益（元）= 太 阳 能 热 水 用 水 量（m3）×（45 ℃ -20 ℃）× 热 吸 收 转 化 系 数

[kWh/（m3• ℃）] ×当期综合电单价（元/kWh）。

6.3.2.2　参数说明

热吸收转化系数=水的比热容×水的密度/电热转换系数=1.17 kWh/（m3 • ℃）。

其中，水的比热容按 4.2 kJ/（kg • ℃）计取，水的密度按 1 000 kg/m3计取，电热转换系数按 3 600 kJ/kWh
计取。

6.4　“柔性”用电效益

6.4.1　虚拟电厂核算效益

6.4.1.1　效益构成

响应效益是指通过聚合空调、充电桩、储能、分布式光伏等工商业可调负荷资源参与电网调峰，获

得电力市场交易收益及精准响应补贴；碳减排效益是指降低电网依赖化石能源调峰所产生的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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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按参与响应电量折算的降碳效益。

6.4.1.2　计算公式

虚拟电厂核算效益（元）=[负荷削减量（kWh）×补贴单价（元/kWh）×分成比例（%）]+[负荷削减

量（kWh）/1 000×电力碳排因子（tCO2/MWh）×碳价（元/tCO2）]。

6.4.1.3　参数说明

交易、补贴单价及分成比例参考地方政策。全年虚拟电厂效益为各次效益的总和。

6.4.2　储能技术效益

6.4.2.1　效益构成

峰平谷套利：利用储能系统在谷期、平期电价时段充电，平期、峰期电价时段放电，获取电价差

收益。

6.4.2.2　计算公式

储能效益（元）={[峰期放电量（kWh）×峰期放电单价（元/kWh）+平期放电量（kWh）×平期放电

单价（元/kWh）]-[谷期充电量（kWh）×谷期充电单价（元/kWh）+平期充电量（kWh）×平期充电单价

（元/kWh）]}×分成比例（%）。

6.4.2.3　参数说明

分成比例参考地方政策或合同。如全年充放电单价波动较大，可逐月核算储能效益，全年储能效

益为各月效益的总和。

6.5　水资源利用效益

6.5.1　非传统水源利用效益

6.5.1.1　计算公式

非传统水源利用效益（元）= 非传统水源利用量（m³）× 市政供水单价（元/m³）。

市政供水单价：按照当地供水部门现行收取的生活用水单价执行。

6.5.1.2　参数说明

非传统水源利用量：统计周期内，经由雨水回收和中水处理等系统有效收集、储存并实际用于景观

补水、绿化灌溉、冲厕等非饮用水用途的总水量，通过安装在管道关键节点的计量装置精准测量。

6.5.2　管道直饮水效益

6.5.2.1　计算公式

管道直饮水效益（元）=［直饮水制水量（m³）/18.9（L）×1 000］×桶装水单价（元/桶）−耗水成

本（元）。

耗水成本（元）=耗水量（m³）×市政供水单价（元/m³）。

桶装水单价：选取主流电商平台 18.9 L 桶装水年度平均售价作为参考，定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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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2　参数说明

直饮水制水量：统计周期内，管道直饮水系统实际产出可供饮用的水量，通过安装在直饮水供水主

管道上的水表计量获取。

耗水量：统计期内，直饮水系统在制水过程中消耗的全部水量，包括直饮水制水量，以及因预处理

冲洗、反渗透膜浓缩液排放等环节消耗的水量。依据系统运行参数及水表读数核算，耗水量若无明确

核算，可按直饮水制水量的 120% 计取。

6.5.3　传统水源节约效益

6.5.3.1　计算公式

传统水源节约效益（元）=［用水定额基准值（m³/年）−实际用水量（m³/年）］×市政供水单价（元/m³）。

6.5.3.2　参数说明

用水定额基准值：依据 DB 44/T 1461.3 中服务业用水定额的通用值计算确定。

实际用水量：统计周期内，建筑通过市政供水管道实际使用的水量，以水表计量读数为准。不含中

水回用、雨水利用等非传统水源的用水量。

市政供水单价：按照当地供水部门现行收取的生活用水单价执行。

居住建筑不统计传统水源节约效益。

6.6　绿化碳汇核算效益

6.6.1　计算公式

绿化碳汇核算效益（元）=碳汇量（tCO2）×当期碳排放价格（元/tCO2）。

6.6.2　参数说明

碳汇量按照《建筑碳排放计算导则（试行）》（粤建科〔2021〕235 号）相应数值计算。

6.7　新能源充电桩碳减排核算效益

6.7.1　计算公式

采用基于车辆对比的简易算法，以 5 座轿车为基准车型，通过计算新能源汽车与 95#汽油车在行

驶相同里程条件下的碳排放差值，核算碳减排效益。

新能源充电桩碳减排核算效益（元）=[（汽油车模拟碳排放量-新能源车碳排放量）]（tCO2）×当期

碳排放价格（元/tCO2）。

6.7.2　参数说明

新能源车碳排放量（tCO2）=充电量（kWh）/1 000×电力碳排放因子（tCO2/MWh）。

新能源车里程（100 km）=充电量（kWh）/新能源车百公里电耗（kWh/100 km）。

模拟油耗（L）=新能源车里程（100 km）×汽油车百公里油耗（L/100 km）。

汽油车模拟碳排放量（tCO2）=模拟油耗（L）×汽油密度（kg/L）/1 000×汽油碳排放因子（tCO2/t）。

其中，95#汽油密度按照 0.737 kg/L 计取，新能源车百公里电耗按 15 kWh/100 km 计取，汽油车百

公里油耗按 10 L/100 km 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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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其他举措效益

通过其他技术更新、管理改善等措施，将措施实施前后的能耗值相比较，计算出绿色效益。如在能

耗强度核算效益范围中，则单列效益，但不重复计算。

7　测算统计及评价应用

7.1　测算统计

包括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的测算统计，即将建筑各项基础设施运行过程中的效益结果进行累加，

测算统计具体参考《建筑绿色运营经济效益测算汇总表》（见附录 A）。

7.2　评价应用

物业服务企业可通过自我评估和第三方评估相结合的方式，定期对建筑绿色运营经济效益进行全

面评估，并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以确保建筑绿色运营过程中数据采集的准确性与完整性、效益计算的

规范性与科学性、碳排放核算的精准性，实现建筑绿色运营经济效益的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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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建筑绿色运营经济效益测算汇总表

建筑绿色运营经济效益测算汇总表见表 A.1。

表 A.1　建筑绿色运营经济效益测算汇总表

一

1

标准能耗强度核算效益

标准能耗强度节电效益

能耗强度基准值

实际耗电量

建筑面积

能耗强度实测值

能耗强度修正系数

元

元

kWh/m2

kWh

m2

kWh/m2

—

—

—

—

—

—

—

—

居住建筑不统计

仅对采用蓄冷系统

的建筑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公共建筑：□国家机关办公　□商业办公　□商场

　　　　　   　　　　　□宾馆饭店　     　□文化教育　□医疗卫生　□体育

　　　　　□居住建筑

基本概况：

　　　　建筑面积：　　（m2）

　　　　竣工时间：

　　　　物业服务企业进场时间：

　　　　物业服务企业名称：

统计与计算时间段：　　　  年 1 月 1 日至　　　  年 12 月 31 日

碳排放因子：

　　　　　　电力：　　　　　  tCO2/MWh　　　　　汽油：　　　　　　　  tCO2/t
　　　　　　柴油：　　　　　  tCO2/t　　　　　　　天然气：　　　　　　　tCO2/m3

碳价：　　　　　　　　　　　（元/tCO2）

全年平均电单价：　　　　　　（元/kWh）

填表人：

校核人：

（注： 校核数据的完整性、计量标准的合规性、是否重复计算 3 个方面）

本期绿色运营经济效益测算汇总：　　　　  元

本期绿色运营经济效益测算明细：

序号 类型 单位 数值 效益/元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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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

1

2

三

1

2

四

1

2

综合电单价

标准能耗强度碳减排效益

可再生能源利用效益

可再生能源发电效益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太阳能热水效益

太阳能热水用水量

“柔性”用电效益

虚拟电厂核算效益

负荷削减量

补贴单价

分成比例

储能技术效益

充电量

放电量

充电电单价

放电电单价

水资源利用效益

非传统水源利用效益

非传统水源利用量

市政供水单价

管道直饮水效益

直饮水制水量

桶装水转换（每桶 18.9L）

桶装水单价

耗水量

市政供水单价

谷期

平期

峰期

平期

谷期

平期

峰期

平期

元/kWh

元

元

元

kWh

元

m3

元

元

kWh

元/kWh

%

元

kWh

kWh

kWh

kWh

元/kWh

元/kWh

元/kWh

元/kWh

元

元

m³

元/m³

元

m³

桶

元/桶

m³

元/m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A.1　建筑绿色运营经济效益测算汇总表  （续）

序号 类型 单位 数值 效益/元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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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五

六

七

1

2

汇总（一+二+三+四+五+六+七）

传统水源节约效益

用水定额基准值

实际用水量

市政供水单价

绿化碳汇核算效益

碳汇量

当期碳排放价格

新能源充电桩碳减排核算效益

充电量

新能源车碳排放量

新能源车里程

模拟油耗

汽油车模拟碳排放量

其他举措效益

……

……

元

m³/年

m³/年

元/m³

元

tCO2

元/tCO2

元

kWh

tCO2

100km

L

tCO2

元

元

元

元

—

—

—

—

—

—

—

—

—

—

—

—

—

—

—

—

—

居住建筑不统计

表 A.1　建筑绿色运营经济效益测算汇总表  （续）

序号 类型 单位 数值 效益/元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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